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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分为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患者服务

——第 3 部分：医疗保障

——第 4 部分：医疗管理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 第 2 部分：患者服务》包括以下部分：

——第 2-1 部分：患者服务 患者安全目标

——第 2-2 部分：患者服务 院前急救

——第 2-3 部分：患者服务 急救绿色通道

——第 2-4 部分：患者服务 急诊服务

——第 2-5 部分：患者服务 预约服务

——第 2-6 部分：患者服务 门诊服务

——第 2-7 部分：患者服务 门诊处方

——第 2-8 部分：患者服务 住院服务

——第 2-9 部分：患者服务 手术服务

——第 2-10 部分：患者服务 麻醉镇痛服务

——第 2-11 部分：患者服务 重症监护

——第 2-12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用药

——第 2-13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用血

——第 2-14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检验

——第 2-15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病理

——第 2-16 部分：患者服务 医学影像

——第 2-17 部分：患者服务 放射治疗

——第 2-18 部分：患者服务 介入治疗

——第 2-19 部分：患者服务 内镜治疗

——第 2-20 部分：患者服务 血液净化

——第 2-21 部分：患者服务 器官移植

——第 2-22 部分：患者服务 疼痛治疗

——第 2-23 部分：患者服务 高压氧治疗

——第 2-24 部分：患者服务 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防治

——第 2-25 部分：患者服务 日间手术

——第 2-26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研究

——第 2-27 部分：患者服务 中医药治疗

——第 2-28 部分：患者服务 康复治疗

——第 2-29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营养

——第 2-30 部分：患者服务 健康体检

——第 2-31 部分：患者服务 孕产妇保健

——第 2-32 部分：患者服务 儿童保健

——第 2-33 部分：患者服务 随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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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第 2-34 部分：患者服务 输液安全

——第 2-35部分：患者服务 ERAS 管理

本标准是第2-30部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医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上海长海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震亚，李静，曾强，陈志恒，赵小英，吴雪花，蒋正言，孙婷，沈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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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 第 2-30 部分 患者服务 健康体检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健康体检服务（不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入职、入学、入伍、驾驶员、结婚登记和健康

证等特殊体检）各关键要素的管理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的质量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卫医政发〔2009〕77号）

医疗卫生机构医学装备管理办法（卫规财发〔2011〕24号）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卫医政发〔2010〕11号）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法制司〔2016〕10号）

WS/T591-2018 医疗机构门急诊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健康体检中心管理规范和健康体检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国卫医发﹝2018﹞11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健康体检 health checkup

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

康隐患的诊疗行为。

3.2 检前服务 pre-health checkup service

是指通过向受检者提供咨询和与受检者双向沟通，确定基于受检者健康状况及疾病风险并满足受

检者健康需求的体检项目，并做好相应的知情同意和检前宣教。

3.3 健康体检报告 health checkup report

是健康体检机构给受检者出具的医学文书，包括健康体检报告首页、主检报告、体格检查记录、实

验室和医学影像检查报告等。

3.4 重要异常结果 important abnormal results

是指体检中发现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异常检查结果，需立即复查、进一步检查或转介临床专科诊治。

3.5 检后服务 post-health checkup service

是指体检项目完成后的一系列后续健康医疗服务，包括出具完整体检报告、解读体检报告、检后医

疗指导、重要异常结果随访等服务。



T/CHAS 10-2-30—2020

2

4 关键要素 见图 1

5 要素规范

5.1 结构质量

5.1.1 设施设备

5.1.1.1 应有相对独立的健康体检场所，布局合理，设有待检区、体检区和就餐区。有独立的检查室，

每个检查室应有洗手设备。

5.1.1.2 科室设置至少包括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妇科、口腔科。应有心电图室、超声室、X

线摄影检查室和咨询室。

5.1.1.3 所用仪器设备应依据全国卫生系统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分类与代码实行信息化管理，不得使用无

合格证明、过期、失效、淘汰的医学装备。应有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部门的仪器设备日常管

理工作。设备的维护、维修、年检符合《医疗卫生机构医学装备管理办法》要求。

5.1.2 人员配置

5.1.2.1 参与体检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应有执业资格并按时注册，体检医生的工作内容应与执业范围一

致。每个临床、医技检查科室至少有 1 名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或技师，至少有

10 名注册护士。医技人员应当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相关岗位的任职资格。

图 1 健康体检关键要素图

结构质量 检前服务

受检者评估

制定体检方案

检前告知

沟通协调

检中服务

检中核对

标本管理

应急处置

院感防控

检后服务

危急值管理

重要异常结果管理

理

体检报告质量管理

理

报告解读与随访

质量指标监测

设施设备

人员配置

制度建设

隐私保护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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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至少应有 2名内、外科或全科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执业医师担任主检医师。主检医师应

掌握体检相关主要疾病的现行临床诊治规范，能科学出具个体化的体检报告。应建立主检医师规范化培

训与定期考核长效机制。

5.1.3 制度建设

应根据健康体检质量与安全要求，制订并落实相关管理规章制度，规范服务行为。规章制度至少包

括受检者隐私保护制度、健康体检操作查对制度、健康体检报告管理制度、健康体检重要异常检查结果

管理制度、健康体检传染病报告制度、设施与设备管理制度、突发医疗应急事件处置与转诊制度、健康

体检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应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规章制度应定期修订更新。工作人员应有规章

制度的学习和培训并有记录。

5.1.4 隐私保护

5.1.4.1 尊重和保护受检者的隐私权。应做到“一人一诊室”，男医师为女性受检者做外科、妇科、心

电检查时应有体检机构其他女工作人员在场。需要暴露受检者躯体的检查项目应配置遮挡帘等设施。

5.1.4.2 应严格执行受检者隐私保护制度。法律、法规不允许公开的信息资料不得向外泄露。体检信息

系统应当有加密设置；体检报告发放应确保体检报告完整、密封，凭个人有效证件或私有账户领取纸质

报告或电子报告。纸质报告领取应有签发记录，团队体检报告可经授权后由单位联系人统一领取。乙肝

检查报告应单独密封发放。

5.1.5 信息安全

应建立健康体检信息管理系统，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安全管理。依据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实施分层分级

管理，有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历次体检信息能溯源查询。

5.2 检前服务

5.2.1 受检者评估

5.2.1.1 应实行实名制体检。登记受检者基本信息应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单位或住址、身

份证号、联系方式和建立能确认受检者身份的唯一标识号。

5.2.1.2 应有检前健康问诊,评估受检者健康状况与需求，宜填写纸质或电子问卷。

5.2.1.3 检前应对有发热、患急性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等不宜体检情况进行重点排查；应

对高龄、活动不便、视觉障碍等受检查者进行跌倒风险等安全评估。

5.2.2 制定体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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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受检者评估情况制定“1+X”个性化体检方案，“1”为基本体检项目，具体可参见附录 A。

“X”为专项体检项目，可根据体检机构具体条件和受检者健康状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科学合理有针

对性的检查项目。

5.2.3 检前告知

5.2.3.1 应告知受检者检查项目和费用，乙肝检查项目及内镜检查等侵入性检查项目应签署书面知情同

意书。

5.2.3.2 应告知检查前注意事项，包括检前三天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和熬夜；体检前晚 10 点以后

禁饮禁食，体检当日早晨保持空腹；女士应避开生理期；有专项检查的应告知相关事宜。如有慢性疾病

患者应给以检前用药指导。

5.2.4 沟通协调

应建立体检相关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针对体检质量安全隐患和缺陷进行分析改进，实施监督

管理，沟通事项应有记录。

5.3 检中服务

5.3.1 检中核对

每项检查时应首先核对受检者身份，特殊项目应核实检前准备情况，体检结束时确认体检项目完整

性。

5.3.2 标本管理

5.3.2.1 应有独立的标本采集场所并符合院内感染控制要求；血标本采集人员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规范

和查对制度。

5.3.2.2 血液和体液标本应妥善贮存，并在规定时限内转运。有标本交接和签收记录，有送检者和接收

者的双签名，形成标本管理闭环。宜建立信息化标本管理系统。

5.3.2.3 标本检验无论院内检验还是委托院外检验，必须具备室内质控、室间质评合格证书和委托书。

实验室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试剂、耗材，并参加室间质评，有质控结果记录。操作人员应严格执行

实验室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

5.3.3 应急处置

应建立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如晕针、针刺伤、低血糖、跌倒、心脏骤停、消防、停水、停电、信息

系统故障等），应配备必要的抢救设备及药品（包括供氧、急救车、除颤仪等）。抢救设备放置合理，

抢救流程科学。应定期开展应急处理能力培训和演练，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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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院感防控

应遵循 WS/T591-2018 《医疗机构门急诊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强化手卫生概念，执行手卫生制度。

科室应定期组织院感防控培训和检查并有记录，对存在的问题有持续整改措施。

5.4 检后服务

5.4.1 危急值管理

严格执行医院危急值报告制度，应按照医院界定的危急值范围建立危急值报告管理流程和记录规

范，确保危急值信息准确，传递及时，信息传递各环节无缝衔接且可追溯。科室任何接收到危急值信息

的人员应当准确记录、复读、确认危急值结果，并立即通知相关医师，医师应在 30 分钟内处理并记录。

5.4.2 重要异常结果管理

应建立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制度和筛查流程，并结合工作实际定期组织讨论和修订更新。筛查流

程与重要异常结果项目和范围可参照《健康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专家共识》（试行版）执行，参见附

录 B 和附录 C。发现 A 类重要异常结果应在 24 小时内告知受检者本人或联系人；发现 B类重要异常结

果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告知受检者本人或联系人,并做好记录。

5.4.3 体检报告质量管理

5.4.3.1 体检报告应包括健康体检报告首页、主检报告、体格检查记录、实验室和医学影像检查报告等

内容。各项结果应记录检查医师或操作者姓名和实施时间。主检报告应实行初审医师和终审医师二级审

核制，体检结论处须有初审医师和终审医师的签章，终审的主检医师对主检报告承担主要责任。有条件

的机构可以参照临床三级医师审核（初检、初审和终审）出具主检报告。

5.4.3.2 各项检查内容记录完整、规范，体检结论应突出重点及个性化。主检的阳性结果应按重要性排

序，高危异常应有醒目标记提醒。应结合现行的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撰写科学、准确、专业的主检报

告。对疑难主检报告宜开展多学科会诊讨论。

5.4.3.3 应有专（兼）职人员负责管理体检报告质量，科室和质控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体检报告质量进

行抽检，抽检量不低于 3%。每季度至少有 1次体检报告质量分析会议并有记录。应有体检相关不良事

件上报处置流程和医疗缺陷讨论记录，针对制度落实有检查，有整改。

5.4.4 报告解读与随访

应有检后咨询服务,提供主检报告解读、健康宣教和重要异常结果跟踪随访等服务。

5.4.5 质量指标监测

应建立体检岗位从业人员资质达标率、健康体检基本项目完成率、实名制体检率、主检报告合格率、

检验室内质控项目开展率、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重大项目重要异常阳性结果处理率、重大疾病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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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诊断误诊漏诊率等指标质量监控。医院质控管理部门和行业质量控制中心定期督查监控指标执行情

况，对督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隐患要及时整改，有持续质量改进实施方案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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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目录

项目 主要检查内容

健康问诊问卷 疾病和健康史、生活方式、压力、睡眠、健康素养等

一般检查 身高、体重、血压、脉搏

物理检查 内科：心、肺、肝、脾、肾

外科：浅表淋巴结、甲状腺、乳腺、脊柱四肢关节、肛门、外生殖器（男）

眼科：视力、辨色力、内眼、外眼、眼压

耳鼻咽喉科：外耳道、鼓膜、听力、鼻腔、鼻窦、咽喉

口腔科：口腔粘膜、牙齿、牙龈、颞颌关节、腮腺

妇科：外阴、内诊

实验室检查 常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粪便常规 + 潜血

生化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尿酸

细胞学检查：妇科病理学检查

辅助检查 心电图检查：心率及心电图结论

X 线检查胸片：肺部、心脏、胸廓、纵膈、膈肌

超声检查：肝、胆、胰、脾、肾

(出处: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14 年 4 月第 8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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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重要异常结果筛查流程

重要异常结果筛查流程

一般检查 物理检查 实验室检查 辅助检查

医生结合既往史、既往体检结果、现症情况做出判断

A类 B类

体检中发现 A类情况后，应建

议终止体检，告知受检者本人

及家属，联系相关科室，及时

转诊进一步处理，并做好记录。

体检结果回报过程中发现 A类

情况后，应立即告知受检者本

人及家属，询问相关症状、病

史等，建议急诊或专科就诊，

并做好记录。

发现 B类情况后，须尽早及时

告知受检者及家属，询问相关

病史、症状等，综合分析，合

理处理，并做好记录。报告流

程加急处理。

病情稳定后完善体检 追踪、记录诊查结果，做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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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健康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的项目和范围

(一)A 类（是指需要立即进行临床干预，否则将危及生命或导致严重不良后果的异常结果。）

一般检查 血压 收缩压≥180 mmHg 和/或舒张压≥110 mmHg 伴急性症状，或安静休息后复测仍达此标准。

物理检查

内科
结合临床症状,心电图、胸片、超声检查结论。①心脏听诊：心率≥150 次/min；心率≤45 次/min；

严重心律失常。②肺部听诊：呼吸音消失或明显减弱。③腹部触诊：急腹症体征。

眼科 ①疑似青光眼急性发作；②突发视力下降；③疑似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

耳鼻喉 ①喉头水肿；②活动性鼻出血；③眩晕发作

口腔科 急性传染病口腔病变的体征 妇科 妇科急腹症（结合盆腔超声检查结论）

实验室检

查

血常规

①血红蛋白（Hb）≤60 g/L（首次），Hb≤30 g/L （历次）。

②血小板计数≤30.0×10^9/L（首次）或有明显出血倾向，血小板≥1000.0×10^9/L。

③白细胞计数≤1.0×10^9/L 或中性粒细胞（NEU）绝对值≤0.5×10^9/L。

肝功能 丙氨酸转氨酶（ALT）≥15 倍；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15 倍；总胆红素≥5 倍。

肾功能 血肌酐（Scr）≥707 μmol/L（首次）

血糖

低血糖：空腹血糖（FPG）≤2.8 mmol/L（无糖尿病史）或 FPG≤ 3.9 mmol/L（糖尿病史）。

高血糖：FPG≥16.7 mmol/L（糖尿病史）；FPG≥13.9 mmol/L，合并尿酮体；随机血糖≥

20.0 mmol/L。

辅助检查

心电图

检查

①疑似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 首次发现疑似急性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改变；b. 首次发现疑似各

种急性心肌缺血的心电图改变；c. 再发急性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改变（注意与以往心电图及临床病

史比较）。

②严重快速性心律失常：a. 心室扑动、心室颤动；b. 室性心动过速心室率≥150 次/min，持续

时间≥30s 或持续时间不足 30s 伴血流动力学障碍；c. 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多形性室性心

动过速，双向性室性心动过速；d.各种类型室上性心动过速，心室率≥200 次/min；e. 心房颤动

伴心室预激，最短 RR 间期≤250 ms。

③严重缓慢性心律失常：a. 严重心动过缓、高度及三度房室阻滞，平均心室率≤35 次/min；b. 长

RR 间期≥3.0s 伴症状；≥5.0s 无症状。

④其他：a. 提示严重低钾血症心电图表现[QT（U）显著延长、出现快速性心律失常，并结合临床

实验室检查]；b. 提示严重高钾血症的心电图表现（窦室传导，并结合临床实验室检查）；c. 疑

似急性肺栓塞心电图表现（并结合临床及相关检查）；d. QT 间期延长：QTc≥ 550 ms；e. 显性

T 波电交替；f. RonT 型室性早搏；g. 心脏起搏器起搏及感知功能障碍（结合心电图检查结论）。

x线检查
①大量气胸：侧胸壁与肺切缘的距离＞2 cm；急性气胸；液气胸。②大量胸腔积液：液体上缘可

达第二肋间。

超声检

查

腹部：①腹腔脏器破裂。②胆囊：疑似急性梗阻性胆管炎；胆囊颈部结石伴嵌顿。③腹部超声检

查过程中一旦发现非基本体检项目中的下列情况同样属于重要异常结果 A 类：腹主动脉夹层；腹

主动脉瘤。

盆腔：异位妊娠、卵巢囊肿蒂扭转、卵巢囊肿破裂、黄体破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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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类（是指需临床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和（或）需要医学治疗的重要异常结果。）

物理检查

内科 腹部触诊（结合腹部超声检查结论）：触及高度可疑恶性包块的体征；巨脾。

外科

①高度可疑恶性甲状腺、淋巴结、乳腺病变的体征（结合甲状腺、淋巴结、乳腺超声检查结论）。

②肛门指诊：高度可疑恶性直肠和前列腺病变的体征（结合前列腺超声检查结论）。③高度可疑恶

性外生殖器肿物的体征。

眼科
①视乳头水肿；②眼压＞25 mmHg；③疑似眼眶肿物；④角膜炎；⑤玻璃体积血（急性）；⑥虹膜

睫状体炎。

耳鼻喉科 外耳道、鼻腔、咽喉部肿物。

口腔科 高度可疑恶性口腔病变的体征。

妇科 ①阴道异常出血；②高度可疑恶性的外阴、阴道、宫颈、盆腔肿物的体征（结合盆腔超声检查结论）。

实验室检

查

血常规

a. Hb≤60.0 g/L（历次）；Hb≥200.0 g/L。b. 血小板计数：30.0×10^9/L～50.0×10^9/L

（首次）。c. 白细胞计数：≤2.0×10^9/L（首次）；≥30.0×10^9/L（首次）；发现幼稚细胞；

白细胞分类严重异常。

尿常规
尿潜血、尿蛋白 3+（首次），尿红细胞满视野（首次）；酮体≥2+（糖尿病史）；酮体≥3+（无糖

尿病史）。

粪便常规

（潜血）
潜血免疫法阳性

肝肾功能
ALT≥5～<15 倍；AST ≥5～<15 倍；总胆红素≥3～<5 倍。②肾功能：血肌酐≥707 μmol/L（历

次）；≥445 μmol/L（首次）

细胞学检查

（薄层液基

细胞检测）

①鳞状上皮细胞异常：不能排除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不典型鳞状细胞（ASC-H）；低级别鳞状上皮

内病变（LSIL）；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鳞状细胞癌。

②腺上皮细胞异常：不典型腺上皮细胞（AGC）；腺原位癌（AIS）；腺癌。

③其他恶性肿瘤。

肿瘤标志物

由于绝大多数肿瘤标志物的器官特异性不强，因此不能仅依据它的阳性或升高进行确诊，需结合家

族史、现病史、个人史、体征及 影像学检查综合分析，且动态观察。

①甲胎蛋白（AFP）：AFP＞400 μg/L；AFP＞200 μg/L，结合影像学检查结果。

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PSA＞10 μg/L 和（或）fPSA/PSA

比值<0.15。

③糖类抗原 125（CA125）：绝经后女性 CA125 增高到＞95 U/ml 的水平，可鉴别为恶性盆腔肿块，

其阳性预测值达到 95％。

④其余肿瘤标志物，如糖类抗原 242（CA242）、糖类抗原 19-9（CAl9-9）、癌胚抗原（CEA）、细

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鳞状细胞癌抗原（SCC）、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等，建议

参考标准为≥2 倍并结合其他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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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检查

x 线检查

①肺部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②中量胸腔积液：积液上缘在第四肋前端平面以上，第二肋前端以下；

③肺部炎症征象：大片肺实变或渗出性改变；

④疑似活动性肺结核等肺部传染性疾病；

⑤纵隔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⑥骨骼占位性病变：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超声检查

（腹部）

①肝脏：a. 肝囊肿：囊肿直径≥10 cm；单纯性肝囊肿诊断不够明确、不能排除胆管囊腺瘤（癌）

等其他可能者；囊肿合并感染、出血者。b. 肝血管瘤：血管瘤直径＞10 cm，血管瘤直径 5～10 cm

但位于肝缘，有发生外伤性破裂危险，或直径 3～5 cm 并有明显临床症状者；血管瘤直径≥5 cm 且

近 2年临床随访观察影像学检查提示瘤体直径增大＞1 cm。c. 肝脏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②胆囊：a. 胆管：高度可疑恶性病变。b. 胆囊息肉：单发，病变直径＞10 mm；病变直径＞8 mm

并伴有：年龄＞50岁；无蒂性或广基病变；病变在短期内基底变宽、有增大趋势或病灶周围黏膜有

浸润、增厚表现。c. 胆囊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③胰腺：a. 胰腺囊肿：主胰管扩张＞5 mm，囊肿直径≥3 cm。b. 胰腺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c. 疑似急性胰腺炎。

④脾脏：a. 脾大：中度以上且结合相关检查。b. 脾脏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

⑤肾脏：a. 肾囊肿：囊肿直径≥5 cm。b. 肾脏占位：高度可疑恶性病变。c. 泌尿系梗阻伴中度以

上肾积水。

⑥腹部超声检查过程中一旦发现非基本体检项目中的下列情况同样属于重要异常结果 B类：腹膜后

淋巴结肿大；胃肠道占位；其他器官可疑恶性病变者。

（出处:健康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专家共识（试行版），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19 年 4 月第 13 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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